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表56-3-2(107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未扣除免稅額之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分位別

00000000第1分位

02102974170104第2分位

41882913914542640510313812808977595102546第3分位

9478578044164524898139812972464603112928第4分位

11115711838496685657357613364563087123155第5分位

15604123314672039779749469502577213353699461409第6分位

331694134981321143170147288269112630206562451036574第7分位

559006979361156158179819579702014390575966641238701第8分位

8511710087081428591235218397925219028449218791845470第9分位

1011271352767146205227136911039134229077410010082252647第10分位

1339981719827143372930195571080808266663610438912629720第11分位

1958082168694163309536059821252323322521014081083380995第12分位

2477042660078178406741964421395892380826715531613965536第13分位

2977073262276208100450455731654305461887319538264918395第14分位

3682304313048254201164868292029208597402624987106443528第15分位

4652716066749331238889138652621068822254534454619046938第16分位

6489848796865429216112440042332442911472310467740512825286第17分位

90202914180422538998818668380416633817444730617994019458332第18分位

135288827373536689694132917589557015931590807838991234410560第19分位

3611293167621834119897201760002611546784117947838216131322180141864第20分位

284394688 51016585 276366192 42988089 280787297 47409200 241917698 8539609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